江苏省宿迁技师学院2026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公告
江苏省宿迁技师学院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是宿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成立的第三方职业技能评价机构。学院是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国家首批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江苏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并于2019年荣获教育部、人社部联合表彰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我们拥有全市最新的实训基地和专业评价团队，致力于为本院学生及社会人员提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服务，为确保2026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能够规范且更好地服务社会，依据《江苏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三方评价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现将最新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情况予以公告。
一、认定职业（工种）及收费标准
	序号
	类别
	拟开展职业（工种）
	收费标准

	
	
	
	初级工(5)
	中级工(4)
	高级工(3)
	技师(2)
	高级技师(1)

	1
	第一类
	电子商务师
	210
	260
	330
	380
	420

	2
	第二类
	电工
	170
	220
	290
	350
	380

	3
	
	车工
	170
	220
	290
	350
	380

	4
	
	铣工
	170
	220
	290
	350
	380

	5
	
	钳工
	170
	220
	290
	350
	380

	6
	
	汽车维修工
	170
	220
	290
	350
	380

	7
	
	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
	170
	220
	290
	350
	380

	8
	
	动画制作员
	170
	220
	290
	350
	380

	9
	
	计算机维修工
	170
	220
	290
	350
	380

	10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170
	220
	290
	350
	380

	11
	
	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
	170
	220
	290
	350
	380

	12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170
	220
	290
	350
	380

	13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170
	220
	290
	350
	380

	14
	
	无人机测绘操控员
	170
	220
	290
	350
	380

	15
	第三类
	砌筑工
	160
	210
	280
	340
	370

	16
	
	钢筋工
	160
	210
	280
	340
	370

	17
	
	工程测量员
	160
	210
	280
	340
	370

	18
	
	电气设备安装工
	160
	210
	280
	340
	370

	19
	
	化学检验员
	160
	210
	280
	340
	370

	20
	
	制图员
	160
	210
	280
	340
	370

	21
	第四类
	服装制版师
	150
	200
	270
	330
	360

	22
	
	缝纫工
	150
	200
	270
	330
	360

	23
	第五类
	中式烹调师
	140
	180
	260
	320
	350

	24
	
	中式面点师
	140
	180
	260
	320
	350

	25
	
	西式烹调师
	140
	180
	260
	320
	350

	26
	
	西式面点师
	140
	180
	260
	320
	350

	27
	
	客房服务员
	140
	180
	260
	320
	350

	28
	
	餐厅服务员
	140
	180
	260
	320
	350

	29
	
	保健按摩师
	140
	180
	260
	320
	350

	30
	
	前厅服务员
	140
	180
	260
	320
	350

	31
	
	美容师
	140
	180
	260
	320
	350

	32
	
	农艺工
	140
	180
	260
	320
	350

	33
	
	园林绿化工
	140
	180
	260
	320
	350

	34
	
	中式烹调师
	140
	180
	260
	320
	350

	35
	第六类
	婴幼儿发展引导员
	130
	170
	250
	310
	340

	36
	
	保育员
	130
	170
	250
	310
	340

	37
	
	商品营业员
	130
	170
	250
	310
	340

	38
	
	收银员
	130
	170
	250
	310
	340

	39
	
	养老护理员
	130
	170
	250
	310
	340

	40
	
	营销员
	130
	170
	250
	310
	340

	41
	
	家政服务员
	130
	170
	250
	310
	340

	42
	
	互联网营销师
	130
	170
	250
	310
	340


2、 报名条件
1.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 年满16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满16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
(3)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4)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4)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5.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备注：申报条件中涉及“本职业或相关职业”“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请参照国家职业标准。
3、 报考事宜
1. [bookmark: _GoBack]报考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黄山路17号（宿迁技师学院图文信息楼714室）。
2. 报名材料及要求
1、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内容要填齐，审核人、负责人要签字，各种日期要填对）
2、职业技能认定委托协议（社会报考需要，注意甲方乙方不要弄错，并加盖公章；院校不需要协议）
3、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人员花名册
4、符合报名条件证明材料（学生学籍复印件，要把需要考工的学生名单打钩）
5、身份证复印件
3. 联系方式：陈老师：0527-84496412
4.资格审查：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报名条件对报名考试的考生进行资格审核，不具备资格的考生不予受理。
[image: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材料下载]
相关报名材料下载请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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